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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8    证券简称：光明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9-039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州弘阳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共同签署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增资协议。 

●合同生效条件：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事项后当日签署协议即

刻生效。 

●本次增资概述：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弘阳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增资协议，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向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3400 万元，增资后占 34%股份，参与投资开发建设江苏省

常州市天宁区 JZX20181401 地块，上述地块土地出让金为人民币 170000 万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按同比例支付上述地

块的土地出让金。 

●本次增资实施经审议的程序:本次增资在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须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的目的和意义：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增资项目

公司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得新的综合型资源，进一步加大对全

国重点准入城市的土地储备力度，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

发展布局与整体经营需要，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增资完成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将持有项目公司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股权，常州天宸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最终以注册会计师出具

的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为准），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对上市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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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直接影响，对公司未来影响尚无法准确预

测，不存在新增的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次增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增资本身不存在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概述 

1、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科科润”、“甲方”）

于 2018 年 9 月 5 日通过网上公开竞价方式（或者现场竞争）竞得江苏省常

州市天宁区 JZX20181401地块（下称“本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本地块位于丽华北路东侧、劳动中路南侧，出让面积 108486 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商住、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出让年限为商服、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40 年，住宅 70年，容积率 1.80<R≤2.20，建筑密度≤30%，绿地率≥30%，

土地出让金为人民币 170000 万元。金科科润于 2018 年 9月 5 日已与常州市

国土资源局签订《成交确认书》；金科科润于 2018 年 9月 18日已与常州市

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光

明地产”、“上市公司”、“丙方”）经协商后，与金科科润、常州弘阳广

场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常州弘阳”、“乙方”）共同签署《常州天宸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下称“本协议”），公司将向项目公司常州天

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常州天宸”、“项目公司”） 增资人民币

3400万元，增资后占 34%股份，参与投资开发建设本地块。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将按同比例支付上述地块的土地出让金。 

3、本次增资完成后，常州天宸的最终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6600 万元

增加至人民币 10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常州天宸各股东结构比例变为

本公司占 34%，金科科润占 33%、常州弘阳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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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增资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增

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本次增资前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开展审计评估。 

本公司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立信会计”）、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东洲评估”），以 2018 年 11 月 30日

为基准日，分别对常州天宸进行审计、评估，目前审计、评估工作已全部完

成。 

立信会计于 2018 年 11 月 30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6023 号）

《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详见附件。 

东洲评估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出具（东洲评报字【2018】第 1565 号）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增资行为涉及的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详见附件。 

2、履行国资备案。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光明集团”）于 2019 年 3 月 25日

签发（备沪光明食品集团 201900010）《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接受非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本次评估已履行国资备案程序，详见附件。 

 

二、 项目公司原股东及本次增资方的情况介绍 

原股东之一（甲方）： 

1) 公司名称：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6683625548；   

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住所：无锡市新区米兰花园 43-250；  

5)  法定代表人：陈锐；  

6) 注册资本：58824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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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立日期：2007 年 10 月 22日；  

8) 营业期限：2007-10-22 至无固定期限； 

9)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建筑

材料、装饰装潢材料（不含油漆、涂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金属器材、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 主要股东：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 51%，无锡金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占 49%； 

11) 金科科润及其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原股东之二（乙方）： 

1) 公司名称：常州弘阳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05351622XQ； 

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 住所：常州市中吴大道 1777 号 1 幢 4号；  

5) 法定代表人：何捷；  

6)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7) 成立日期：2012 年 9 月 14 日； 

8) 营业期限：2012 年 09 月 14日至 2032年 09 月 13 日； 

9)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租赁自建商品房；商铺、柜台出租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 主要股东：南京红太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 100%股权； 

11) 常州弘阳及其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增资方（丙方）： 

企业名称：本公司。 

 

三、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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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资标的企业在增资前的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MA1X88T92K；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住所：常州市天宁区光华路 2-6 号； 

5) 法定代表人：潘阿明； 

6) 注册资本：人民币 6600 万元； 

7) 成立日期：2018 年 09 月 25日； 

8) 营业期限：2018 年 9 月 25 日至无固定期限； 

9)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0) 本次增资前主要股东及股东出资情况：金科科润出资人民币 3300

万元，占 50%股份；常州弘阳出资人民币 3300 万元，占 50%股份。 

11) 常州天宸及其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公司对常州天宸增资人民币 3400万元后，本公司将持 34%股份。 

 

（二）增资标的权属状况 

1、本次增资标的本次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及的实物资产为

一块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编号 用途 出让年限 宗地面积：m

2
 宗地位置 

1 

苏（2018）常州

市不动产权第

0098960 号 

住宅、商业、公

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住宅用地 70 年，商业、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40 年 

108,486.00 

常州市丽

华北路东

侧、劳动中

路南侧 

 合计   108,486.00  

该块土地权利人为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至东城明居，南至

常州市德安医院，西至丽华北路，北至劳动中路，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终

止日期 2088 年 12月 9 日，商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地使用年限终

止日期 2058 年 12月 9 日。规划容积率 2.2，建筑限高 80 米，建筑密度不高

于 30%，绿地率不低于 30%，地下规划空间面积 98782 平方米，配套商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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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不得大于地面总建筑面积的 10%。截止评估基准日，该块土地处于待

开发状态。 

企业位于江苏省常州市传媒中心 1号楼 16楼 1601室的办公经营场所系

由关联方无偿提供使用，注册地址为租赁取得，不在本次评估范围之内。 

 

（三）增资标的运营状况的说明 

1、增资标的情况概述 

（1）股权结构及企业历史沿革 

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9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其中：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持股 100%。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常州天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 100.00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00 － 

合计 0.00 － 

截至评估基准日，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尚未进行实缴出

资。截止评估基准日，其经营业务尚未开展。 

2、增资标的近年资产及财务状况 
企业近年资产及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份 2018 年 9-11 月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57 

项目\年份 2018 年 11 月 

资产总额 170,059.58 

负债总额 170,061.15 

净资产 -1.57 

上述数据摘自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6023 号）。 

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增值税税率为 10%，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为流转税

的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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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增资标的评估情况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结合增

资标的实际，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常州天宸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

行了整体评估。 

1、东洲评估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出具了编号为“东洲评报字【2018】

第 1565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如下： 

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被评估单位在基准日市场状况下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人民币 20,946,247.08 元。 

（1）资产的账面价值1,700,595,730.13元，评估价值1,721,557,712.21

元。同账面价值相比，评估增值 20,961,982.08 元，增值率 1.23%。 

（2）负债的账面价值1,700,611,465.13元，评估价值1,700,611,465.13

元。同账面价值相比，无增减值变动。 

（3）净资产的账面价值-15,735.00 元，评估价值 20,946,247.08 元。

同账面价值相比，评估增值 20,961,982.08元，增值率 133,218.82%。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70,059.58 172,155.77 2,096.19 1.23 

 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170,059.58 172,155.77 2,096.19 1.23 

 流动负债 170,061.15 170,061.15   

（金额单位：万元） 非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 负债合计 170,061.15 170,061.15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净资产（资产减负债） -1.57 2,094.62 2,096.19 133,515.29 

 

2、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流动资产变动情况及原因 

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170,059.58 万元，评估值为 172,155.77万元，增值

2,096.19 万元，系委估宗地目前的市场价值上升形成增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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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增资标的全部股权价值的定价情况及公允性分析 

本次公司向常州天宸进行增资前，按照国资要求对增资标的常州天宸全

部股权价值进行审计、评估、国资评估备案，以国资确认的评估值与原始出

资额作比较，增资价格将取两者间相对低值为对价依据进行相应增资。本次

增资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参考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

作出的评估价格，并将履行国资备案程序，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和公司利益情形。 

 

五、本次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名称 

合同名称为《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二）原股东及本次增资方 

本次合同各方为金科科润（甲方）、常州弘阳（乙方）、光明地产（丙

方）。 

（三）增资标的 

本次增资标的为常州天宸。 

（四）增资情况 

经各方一致同意，将常州天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6600 万元增至

人民币 10000 万元，丙方向项目公司增资人民币 3400 万元，增资完成后，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及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变更为： 

股东名称 
原认缴注册资本 

及股权比例 
本次增资金额 

本次增资后股东认缴出资 

情况及股权比例 

金科科润 3300 万元、50% 0万 3300 万元、33% 

常州弘阳 3300 万元、50% 0万 3300 万元、33% 

光明地产 0万元、0% 3400万 3400 万元、34% 

合计 6600 万元、100% 3400 万 10000 万元、100% 

（五）增资手续办理方式和时间 

本增资协议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各方应互相配合，完成增资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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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文件的签署和相应的项目公司增资工商备案登记手续。 

    （六）增资款的支付 

各方的增资款，应按项目公司新章程的约定在 2021年 9月 30日前付清。 

（七）股东会表决权 

本次增资后，项目公司股东会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各方股东的

表决权比例如下：甲方拥有 24.5%的表决权；乙方拥有 24.5%的表决权；丙

方拥有 51%的表决权。 

（八）增资并表情况 

本次增资后，项目公司财务并表由丙方负责。 

（九）生效约定 

本增资协议自各方盖章后，于合同首页载明的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各

方愿受本增资协议的法律约束。 

 

六、本次增资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各方已签订增资协议，公司对常州天宸进行增资的工商

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七、本次增资实施经审议的程序情况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百六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 4月 11日以电

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 8:40 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5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5人，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沈宏泽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会议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与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弘阳广场置

业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增资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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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增资的目的和意义 

本公司通过增资项目公司，获得新的综合型资源，进一步加大对全国重

点准入城市的土地储备力度，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

布局与整体经营需要，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意义。 

 

九、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项目公司常州天宸 34%股权，常州天宸

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最终以注册会计师出具的 2019 年年度审计报

告为准），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对上市公司 2019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存在直接影响，对公司未来影响尚无法准确预测，不存在新增的关

联交易、同业竞争的情况。 

 

十、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本身不存在风险。 

 

十一、备案附件： 

（1）金科科润与常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成交确认书》； 

（2）金科科润与常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3）立信会计出具（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6023 号）《常州天宸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30日）》； 

（4）东洲评估出具（东洲评报字【2018】第 1565号）《光明房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增资行为涉及的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5）光明集团签发（备沪光明食品集团 201900010）《光明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6）光明地产与金科科润、常州弘阳共同签署《常州天宸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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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7）项目公司常州天宸的营业执照。 

（8）原股东之一金科科润的营业执照。 

（9）原股东之二常州弘阳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